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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分红年度：2024年度权益分派 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固定
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4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8月15日
除权前A股总股本：925,271,363股 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数量：745,907股
每 10股派息（含税）：12.30元 A股现金分红总额：1,137,166,310.88

元
除权后A股总股本：925,271,363股
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 10

股派息（含税）：12.290084元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A股股

份745,907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
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已回购股份 745,907股不参
与本次权益分派。

根据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派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总股本为1,384,861,171股，其中A股925,271,363股（包
含回购账户持有的 745,907股），H股 459,589,808股，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
股份为924,525,456股。

本公司A股实际派发总金额=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A股股本*实际派发的
每股红利= =924,525,456*（12.30/10）=1,137,166,310.88元

按本公司A股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A股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A股股本=1,137,166,310.88/925,271,363≈1.2290084
元/股

除权除息的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1.2290084元/股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6月25日召

开的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现将A股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H股权益分派事宜请详见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2025年6月25日，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 2024年度报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总股本 1,386,010,40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截至 2024年度报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回
购专户股份为745,907股）的股本总额1,385,264,4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2.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如本公司总
股本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发生
变化的，本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新总股本重新确
定分红总金额。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6月26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总额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后至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下：2025年 5月 27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本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完成393,600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公司总股本由1,386,010,405股变更为1,385,616,805股。2025年 7月 30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本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完成755,634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公司总股本由1,385,616,805股变更为1,384,861,171股。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
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公司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总额为截止到本公告
披露之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1,384,861,17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 745,907股后的1,384,115,264股为基数实施。

二、本次实施的A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A股权益分派方案实际为：以本公司A股股本925,271,363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745,907股后的924,525,4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2.3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
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1.0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4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1.2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分
配方案及相关调整原则一致，按照“每股分配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新总
股本重新确定分红总金额。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A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

年8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A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份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3

股东账号

08*****354
01*****318

股东名称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贾少谦

本次权益分派申请日至股权登记日期间，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
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A股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根据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派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总股本为1,384,861,171股，其中A股925,271,363股（包
含回购账户持有的 745,907股），H股 459,589,808股，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
股份为924,525,456股。

本公司A股实际派发总金额=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A股股本*实际派发的
每股红利= =924,525,456*（12.30/10）=1,137,166,310.88元

按本公司A股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A股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A股股本=1,137,166,310.88/925,271,363≈1.2290084
元/股

说明：上述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为最后一位
直接截取。

除权除息的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1.2290084元/股
七、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8号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757）28362866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

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5-058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 3.48亿
元债务提供担保。因该担保事项公司持有部分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商银行”）股票被质押及冻结。后此案件的债权人变更为东阳市金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金投”）。

基于担保化解的整体安排，公司于 2022年、2024年与东阳金投签署《担保
和解协议》，为广厦控股代偿其在东阳金投的部分债务，代偿金额合计为2.92亿
元，其中2.16亿元公司已于2022年追回。在公司支付完毕上述款项后，2025年
2月，公司所持有的78,255,600股浙商银行股票及其权利(含孳息、派生权益及其
他收益)已解除质押。2025年3月，公司收到东阳金投出具的《免除担保责任证
明》，东阳金投同意免除公司在该笔担保债务中的剩余担保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1、临 2022-123、临 2024-081、临 2025-018、临
2025-043）。

二、进展情况
2025年 8月 7日，公司获悉因上述事项被冻结的 6,491.40万股浙商银行股

票及其对应的分红已解除冻结。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持有的浙商银行股票不存在冻结、质押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104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5年 7月养殖业务
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7月养殖行业主要经营数据
2025年 7月，公司销售生猪 1.72万头，销售收入 2,103.14万元，环比变动分

别为-45.86%、-43.89%，同比变动分别为3.81%、-37.23%。
2025年 1-7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 22.14万头，同比上升 19.93%；累计销售

收入33,256.37万元，同比上升11.35%。
2025 年 7 月末，公司生猪存栏 16.38 万头，同比上升 10.26%，环比上升

13.43%。
月度主要经营数据汇总如下：

月份

2025年1月

销售数量（万头）

当月

3.94
累计

3.94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月

6,115.20
累计

6,115.20
期末库存量（万头）

17.01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3.12
4.16
3.51
2.48
3.18
1.72

7.06
11.25
14.76
17.24
20.42
22.14

4,270.88
7,047.03
5,932.95
4,038.75
3,748.42
2,103.14

10,386.08
17,433.11
23,366.06
27,404.81
31,153.23
33,256.37

15.14
14.00
13.32
14.14
14.44
16.38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特别提示
1、上述经营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2、基于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以及公司投苗节奏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公

司生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存在月度波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8月08日

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6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人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情况，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亚联发展”）于 2025年 4月 27日、5月 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日常经营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5月31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等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南京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凌云”）向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授信敞口额度1,5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江苏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向中国银行江苏分行申请
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82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
司大连运启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启元”）向华夏银行大连分行申请的流
动资金贷款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1年8月23日
2、注册资本：10,001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雨花路47号
4、法定代表人：杨勇刚
5、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技术开发；通信及监控系统工程、网络工程、交

通、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系统软件开发、应用、销售；计算机及配件、交通运输设
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智能化监控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销售；机电产品销
售、安装。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南京凌云资产总
额35,372.11万元，负债总额26,374.09万元（银行贷款总额1,90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26,374.09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158.50
万元，净资产 8,998.02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852.16万元，利润总额
676.65万元，净利润 562.1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

南京凌云资产总额32,517.32万元，负债总额23,285.62万元（银行贷款总额1,9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3,285.62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
裁事项）158.50万元，净资产9,231.70万元，2025年1-3月南京凌云实现营业收入
6,041.66万元，利润总额 412.27万元，净利润 233.68万元（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
的数据未经审计）。

7、与公司关系：南京凌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南京凌云 71.99%股
权。

8、经查询，南京凌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大连运启元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10月16日
2、注册资本：8,011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丹东街53-1号二层
4、法定代表人：孙朋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批发；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粮油仓储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粮食收购；棉、
麻销售；谷物销售；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运启元资产总额
10,151.61万元，负债总额2,023.73万元（银行贷款总额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021.62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127.88万元，2024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6,588.71万元，利润总额 255.50万元，净利润 191.53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截至2025年3月31日，运启元资产总额10,477.02万元，负债总额2,
380.9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79.40万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8,096.04万元，2025年 1-3月运启元实现营业收入
82.57万元，利润总额-31.63万元，净利润-31.84万元（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数
据未经审计）。

7、与公司关系：运启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运启元100%股权。
8、经查询，运启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亚联发展

债权人：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指《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期限内，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与南京凌云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
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
南京凌云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债权本金1,500万元、相应的利息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的费用之和。

生效条件：《最高额保证合同》经亚联发展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中信
银行南京分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江苏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亚联发展
债权人：中国银行江苏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

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820

万元、相应的利息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
生效条件：《最高额保证合同》自亚联发展及中国银行江苏分行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三）公司与华夏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亚联发展
债权人：华夏银行大连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指华夏银行大连分行与运启元签订的编号为 DL⁃

ZX1110120250020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前述“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包括运启元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
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前到期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保证期间为垫款
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债权（指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等华
夏银行大连分行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运启元的应付费

用。
生效条件：《保证合同》自亚联发展和华夏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反担保保证合同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向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授信敞口额度 1,

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南京凌云的其他股东南京邺彤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南京邺彤”）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反担保保证合同内容如
下：

反担保保证人：南京邺彤
担保人：亚联发展
保证担保的范围及方式：《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南京凌云应当承担的全部

债务。南京邺彤同意并确认以担保人的身份按照对南京凌云的持股比例对应的
债务金额向亚联发展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最高额
保证合同》约定南京凌云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或对南京凌云的不同债务约定有
不同的履行期限的，均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生效条件：《反担保保证合同》经南京邺彤及亚联发展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签字（法定代表人（或）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私章）、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直接持有南京凌云71.99%的股权，本次对南京凌云的担保为公司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南京凌云的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对
公司为南京凌云向中国银行江苏分行申请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提供相应担
保或反担保；公司直接持有运启元100%股权，本次对运启元的担保为公司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南京凌云及运启元经营情况正常,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
章程》等相违背的情况，有利于支持其经营和业务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32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5.95%，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余额为3,746.9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3.49%；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元；无任何逾期担保。本次为控股
子公司担保金额为3,3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7.40%。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2、《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国银行江苏分行；
3、《保证合同》-华夏银行大连分行；
4、《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ST亚联 公告编号：2025-040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20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向
银行、租赁公司等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贷款、开具保函（含分离式）、开立信用
证、银行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融资担保、采购及其他日常经营所需，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为 10.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6.5亿
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额度。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3月 22日和
2025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
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安徽毅昌科技有
限公司

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担保
人全资子公司

债权人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开发区支行

担保金额（万
元）

1,000

保证期间

三年

担保类型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杨江源
（4）注册资本：16,30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3001499XX

（7）成立时间：2001年07月16日
（8）经营范围：消毒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家电产品、五金模具、五金

冲压件及相关材料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塑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
精密塑胶及制品的生产、装配、销售；钣金原料、玻璃制品销售；房屋租赁及管理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600,366,769.90
369,360,582.90
231,006,187.00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31,565,291.3800
3,935,242.3500
3,755,708.5500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78,894,552.19
452,188,838.67
226,705,713.52

2024年度
（经审计）

675,594,618.16
22,208,467.86
20,016,721.36

（三）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开发区支行签订的担保金额为1,000万
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开发区支行
2. 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6.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
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为孙公司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孙公司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公司为孙公司
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
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安徽徽合台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担保
人控股孙公司

债权人

合肥科技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七里

塘支行

担保金额
（万元）

1,000

保证期间

三年

担保类型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继俊
（4）注册资本：1,368.66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以东芙蓉路以南海毅首期厂

房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RBM752
（7）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4日
（8）经营范围：汽车内外装饰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智能家用电器、智能家居

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塑料、精密塑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家电产品、五
金冲压件及相关材料设计、研发、生产、销售；钣金原料、玻璃制品销售；包装装潢
印刷品及其他印刷品生产、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徽
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2.12%的股权，公司持有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0,490,251.55
19,960,081.44
50,530,170.11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6,623,931.16
2,860,240.47
2,860,240.47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7,976,059.18
20,588,879.45
47,387,179.73
2024年度

（经审计）

56,859,949.71
4,456,912.51
5,238,633.61

（三）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签订的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
2. 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6.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也不设置

反担保。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能够及时掌握
其资信和财务状况。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
好的偿债能力，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778万元，占

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65%；子公司未为母公司担
保；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334万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经审计）的1%。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
之外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开发区支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二）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

里塘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安徽徽合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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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华测导航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孙梦婷

021-64950939
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577号C座

huace@huace.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付争妍

021-64950939
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577号C座

huace@huace.cn

30062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33,371,046.90
326,468,107.63
299,059,491.26
133,757,437.42

0.5946
0.5878
8.71%

本报告期末

5,447,253,301.29
3,785,230,888.95

上年同期

1,484,084,929.06
251,239,693.01
210,897,310.76

-128,578,423.60
0.4625
0.4616
7.92%

上年度末

5,124,410,823.89
3,516,956,347.3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3.54%
29.94%
41.80%

204.03%
28.56%
27.34%
0.7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6.30%
7.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赵延平

上海太禾行企
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宁波上裕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42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19.84%

11.36%

4.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55,102,534

88,776,393

38,991,883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16,326,901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0

数量

34,384,000

3,794,000

14,000,000

宁波尚坤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朴东国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创
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王向忠

侯勇涛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其他

2.44%

1.76%

1.57%

1.34%
1.27%
1.23%
1.19%

上海太禾行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禾行”）系受赵延平控制的企业（赵延
平持有太禾行97%的股权）；宁波上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赵延平拥有主要权益
的企业。除此之外，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海太禾行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9,400,000股。

19,050,373

13,769,146

12,268,636

10,494,890
9,888,703
9,628,513
9,287,383

0

10,326,859

0

7,871,167
0
0
0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180,000

2,674,000

0

0
0
0
0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5年3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延平先生之一致行动人上海太禾

行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512,700股华测导
航股票（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光电科学与工
程学院华测导航教育基金”，资助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及科研创新等领域的发展。上海太禾行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5年3月17日完成512,700股（价值2,000万元）非交易过户手续，股份均价为
39.0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捐
赠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627 证券简称：华测导航 公告编号：2025-07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